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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計畫
壹、依據
一、消防法第5條。
二、本府104年防災教育宣導工作執行計畫。

三、本局104年度施政計畫。

貳、目的
為加強兒童防火、防震常識，以寓教於樂方式，從知性與感性防災教育中認識消防，提供暑假期間學習課外新知園地，以灌輸學童防災意識暨各種災害應變能力，進而普及每一家庭。

參、報名期間、名額及方式

一、報名期間及名額：104年6月10日10時起至6月23日17時止，名額計1,600人（本活動完全免費，為讓報名機會均等，每人以參加１次為限，並以報名時間先後順序決定錄取與否，若各梯次額滿即提早截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以網路報名，每位家長限報3名以內學童，恕不接受團體報名。
肆、活動日期、梯次及時間
一、104年7月1、2、3、7、8、9、10、14、15、16、17、21、22、23、24、28日共16日（梯次）（每梯次每日100人），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10分止。

二、活動期間因故（如颱風、水災…等）無法辦理活動時，將以報名者為對象，由專業服務廠商以電話個別另行通知。
伍、活動對象及規定
設籍或就讀本市6歲至12歲兒童，報名規定如下：

一、年齡6-8歲者，限就下列8梯次擇1參加： 104年7月1、2、3、7、8、9、10、14日。

二、年齡9-12歲者，限就下列8梯次擇1參加： 104年7月15、16、17、21、22、23、24、28日。

陸、活動地點及交通資訊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本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76號)，可搭乘本市大眾運輸客運，於內湖區行政大樓站或湖興站下車，交通資訊詳附件1。
柒、活動課程項目(如附件2)
一、滅火器滅火體驗

（一）滅火器操作使用介紹。

（二）消防衣、帽、鞋及裝備介紹。

（三）實際穿著消防衣、帽、鞋進行滅火器滅火體驗。

二、緊急救護技能研習

（一）心肺復甦術（CPR）。

（二）自動體外電擊器（AED）。

（三）哈姆立克法（異物梗塞排除）。

（四）救護車及救護裝備器材介紹。

三、救助技能體驗

（一）基本繩結介紹及實際應用操作。

（二）消防水箱車及救災裝備器材介紹。

四、防災知識

（一）認識火災及天然災害。

（二）煙霧、地震及風雨體驗。

（三）其他防災知識。

五、防火作戰趣味遊戲競賽(由專業服務廠商負責)
捌、任務分工(如附件3)

玖、執行程序
1、 活動第1天之開幕式：由減災規劃科準備新聞稿、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活動前邀約記者。

2、 報到及分組：由減災規劃科、專業服務廠商及每日值日官、值日員，於各梯次上午8時前到達活動場地，準備學童之報到及分組相關事宜。

(一)報到：請學童簽到並集中管理，準備進行分組。
(二)分組：共分為5組，每組20人。
3、 上午分組各站操作體驗：分組後由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將各組帶開，進行分組各站闖關體驗，各個分站均有1位授課教官負責指導講解，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於活動中須確實維護學童之秩序及安全，各站點勤務分派如下：

(1) 請第一大隊負責規劃煙霧體驗項目、第二大隊負責規劃滅火器滅火體驗項目及協助場地整理、第三大隊負責規劃地震體驗項目、第四大隊負責規劃風雨體驗項目，各項目每日支援2名同仁，每日支援時間自8時30分至12時30分。

(2) 緊急救護技能研習分別由本局第一、第二及第四大隊每日支援2名高級救護隊教官或助教，支援日期：第一大隊（7月1、2、3、7、8日）、第二大隊（7月9、10、14、15、16日）、第四大隊(7月17、21、22、23、24、28日)，每日支援時間自8時30分至12時30分。

(3) 基本繩結介紹及實際應用操作、消防水箱車及救災裝備器材介紹，由本局第三大隊每日支援解說人員2名，每日支援時間自8時30分至12時30分。

(4) 救護車及救護裝備器材介紹，由本局第三大隊每日支援解說人員2名，每日支援時間自8時30分至12時30分。

(5) 救護站設置於3樓，分別由本局各大隊每日支援救護員1名，支援日期：第一大隊（7月1、2、3、7日）、第二大隊（7月8、9、10、14日）、第三大隊（7月15、16、17、21日）、第四大隊（7月22、23、24、28日），每日支援時間自8時30分至16時10分。

4、 中午用餐：各梯次約12時20分開始用餐，由各組之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將學童引導至8樓餐廳用餐及休息，至13時30分開始進行下午之趣味遊戲競賽活動。
5、 下午之趣味遊戲競賽活動由專業服務廠商負責規劃遊戲內容、規則及執行，遊戲最後將遴選最高分(評分方式由專業服務廠商訂定)之小組，於活動最後之結業式頒發最高分小組每人1紙獎狀。
6、 結業式及賦歸：下午之趣味遊戲競賽預定於每日15時30分結束，進行結業式，活動全程參與之學童將頒發結業證書，另針對競賽中優勝之隊伍由各梯次值日官頒發獎狀，結業式結束後，由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將學童集中管理等待家長接回(須確認家長身分)，並請學童簽退後方得離開，如超過16時30分尚有學童未被接走，須由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聯繫家長接回。
7、 每日需1名值日官及1名值日員，任務內容及輪值方式如下：
(1) 值日官由各大隊指派小隊長以上職務同仁擔任，值日員由防災館人員擔任，值日官每日由兩個大隊輪值，各大隊每2日將輪值半日，實際值勤依照輪值表(如附件4)辦理，值日官及值日員均於當日8時前到場待命，並於下午12時30分前與下午班值日人員完成交接，並填寫值日交接表(如附件5)，負責下午值日官及值日員必須等到參與活動相關人員均離場後，始得離開（約下午5時）。
(2) 每日值日官及值日員均須於活動會場待命，如遇有各項突發性事故時，除立即電話通報減災規劃科外，應填寫活動事故通報單(如附件6)送該科辦理後續事宜。

(3) 對於現場事故狀況之處理，請參考本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假定狀況處置作業流程（如附件7）辦理。

(4) 各梯次值日官及值日員如有臨時勤務無法到勤，所屬單位需另指派適當人員替代，並向減災規劃科報備，及作成紀錄備查。

拾、其他注意事項

1、 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請著統一服裝；本局勤務人員，一律穿著紅色工作服；負責緊急救護課程人員，請著救護制服。

2、 活動海報印製完成後由本局各大隊分送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及幼兒園張貼。

3、 由減災規劃科負責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活動中注意學童之安全。

4、 各單位勤務人員參與本次活動期間，如遇輪休、休假，於活動結束後依規定辦理補休。

5、 有關展示用救災、救護裝備器材，請本局第三大隊負責；消防車輛展示(消防水箱車及救護車每日各1輛)，請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第三大隊負責調度。

6、 活動當日橫幅掛製，請第一大隊負責。

7、 參加學童應穿著寬鬆運動衣褲及運動鞋，並自備毛巾，以利活動進行，中午由本局提供午餐。

拾壹、獎懲

本案活動結束後，依執行成效對參與本案業務科室承辦人員核予嘉獎2次1人，業務科室主管及督導人員核予嘉獎1次3人，出勤人員三分之一中，以1比3之比例核予嘉獎2次及嘉獎1次，至於服勤不力、怠忽職守或其他不當行為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懲處，記申誡1次至2次。
拾貳、經費
本案活動所需經費，由104年度減災規劃業務/防災宣導工作/業務費/一般事務費/拍攝本市防災宣導短片、影片及辦理防災宣導活動等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時，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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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76號（民權東路6段與成功路2段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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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行程表
	項次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負責單位
	備          註

	1
	0830-0900
	報     到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1樓中庭
	專業服務廠商

減災規劃科

各大隊
	

	2
	0900-0920
	分組：

1.分為5組，每組20人

2.每組遴選1名小組長

3.宣達課程內容及注意事項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10樓多媒體教室
	專業服務廠商

減災規劃科

各大隊
	第1日之活動分組及活動開幕式地點為3樓CPR教室

	3
	0920-1220
	分組各站操作體驗：

站別1：煙霧體驗(4F)

站別2：

（1）滅火器滅火體驗(4F)

（2）基本繩結介紹及實際應用操作(4F)

（3）消防水箱車及救災裝備器材介紹(1F)
站別3：地震體驗(3F)

站別4：

（1）緊急救護技能研習(3F)

（2）救護車及救護裝備器材介紹(1F)
站別5：風雨體驗(2F)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1~4樓
	專業服務廠商

減災規劃科

各大隊

防災館
	1.煙霧體驗
（一大負責規劃）

2.滅火器滅火體驗
（二大負責規劃）

3.地震體驗
（三大負責規劃）

4.緊急救護技能研習
（一、二、四大負責規劃）

5.風雨體驗
（四大負責規劃）

6.消防水箱車及救災裝備器材、救護車及救護裝備器材展示介紹
（三大負責規劃）

	4
	1220-1330
	用餐及休息
	8樓餐廳
	專業服務廠商

減災規劃科

各大隊
	由專業服務廠商負責規劃學童中午用餐並引導至用餐地點

	6
	1330-1530
	分組防火作戰趣味遊戲競賽活動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3樓
	專業服務廠商

減災規劃科

各大隊

防災館
	由專業服務廠商負責規劃執行

	6
	1530-1610
	結業式頒發獎狀及結業證書
	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10樓
	專業服務廠商減災規劃科

政風室

各大隊
	1.影片播放:
（1）防災宣導
    (約12min)
（2）廉政宣導

    (約15min)

2.廉政有獎徵答

    (約3min)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任務分工表

	單位
	任務分工

	減災規劃科
	1. 活動計畫擬定及規劃。
2. 各單位協調聯繫事項。
3. 活動第1天開幕式流程規劃。

4. 活動器材租用、耗材及場地布置。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 記者招待會相關事宜。
2.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訓練中心
	1. 協助於活動期間提供防災館1樓外廣場供停放消防水箱車及救護車各1輛。

2. 於活動期間提供防災館8樓餐廳供學童中午(12:20-13:30)用餐。

	政風室
	廉政宣導及廉政有獎徵答。

	防災科學教育館
	輪派值日員。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1. 輪派值日官。
2. 輪派緊急救護技能研習教官或助教。
3. 規劃煙霧體驗項目。
4. 輪派救護站人員。
5. 活動當日橫幅掛置。
6.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1. 輪派值日官。
2. 輪派緊急救護技能研習教官或助教。
3. 規劃滅火器滅火體驗項目。
4. 輪派救護站人員。
5.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1. 輪派值日官。
2. 規劃地震體驗項目。
3. 消防水箱車及救災裝備器材、救護車及救護裝備器材展示介紹。
4. 基本繩結介紹及實際應用操作。

5. 輪派救護站人員。
6.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1.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2. 輪派值日官。
3. 輪派緊急救護技能研習教官或助教。
4. 規劃風雨體驗項目。
5. 輪派救護站人員。
6.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專業服務廠商
	1. 活動前置行政作業(含報名作業[提供網路報名]、報名資料彙整、學童聯繫等)。
2. 協助活動第1天開幕式流程規劃。

3. 上午分組體驗活動各組帶隊工作及維持學童闖關秩序。
4. 中午用餐規劃、下午趣味競賽內容規劃與執行及活動結束後學童賦歸事宜。
5. 各梯次所有活動結束後之各項驗收資料繳交。

6.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值日官（員）輪值表

	日期
	上午(8：00~12：30)
	下午(12：30~17：00)

	
	值日官
	值日員
	值日官
	值日員

	7月1日
	
	
	
	

	7月2日
	
	
	
	

	7月3日
	
	
	
	

	7月7日
	
	
	
	

	7月8日
	
	
	
	

	7月9日
	
	
	
	

	7月10日
	
	
	
	

	7月14日
	
	
	
	

	7月15日
	
	
	
	

	7月16日
	
	
	
	

	7月17日
	
	
	
	

	7月21日
	
	
	
	

	7月22日
	
	
	
	

	7月23日
	
	
	
	

	7月24日
	
	
	
	

	7月28日
	
	
	
	


備註：
1.協助活動報到及分組、維持團體活動進行時之秩序、如遇有各項突發事故時，除立即電話通報減災規劃科外，應填寫活動事故通報單送該科辦理後續事宜。

2.頒發競賽優勝隊伍獎狀及全程參與學童之結業證書等相關事宜。
3.各梯次值日官及值日員如有臨時勤務無法參加，所屬單位需另指派適當人員替代，並向減災規劃科報備，及作成紀錄備查。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值日交接表
	日期： 104年 7月   日 上午(8:00~12:30)

	值日官
	
	值日員
	

	重要事項及處理情形：



	減災規劃科
值班人員
	
	減災規劃科科長
	

	日期： 104年 7月   日 下午(12:30~17:00)

	值日官
	
	值日員
	

	重要事項及處理情形：



	減災規劃科
值班人員
	
	減災規劃科科長
	


備註：各梯次值日官及值日員如有臨時勤務無法參加，所屬單位需另指派適當人員替代，並向減災規劃科報備，及作成紀錄備查。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事故通報單

	發生時間
	104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事件類別
	□吵架□生病□受傷□遺失物品□其他

	學童姓名
	

	家長姓名/電話
	

	過程描述
	

	處置情形
	

	專業服務廠商服務人員簽名
	

	備註
	


減災規劃科連絡人：吳秋菊    聯絡電話：02-27297668分機8714
專業服務廠商連絡人：○○○  聯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假定狀況處置作業流程

	假定狀況
	處置作為
	參考資料

	一、小胖和小牛是好朋友，某活動進行當中，小胖因為小牛拿他的東西不開心而兩個人大打出手，一發不可收拾。
	1、 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統一向家長說明。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協助救護人員與專業服務廠商處理現場狀況，如有人員受傷需送醫，立即聯繫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安撫小朋友情緒，若無人受傷，立即連絡值日員與值日官，若有人員受傷，立即連絡1樓救護站救護員並協助聯繫家長。
	本局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標準作業流程。



	二、小華是個活潑好動的小孩，有天中午用餐，小華和其他小朋友聊天太開心，一不小心打翻桌上熱湯，手燙傷，痛的嚎啕大哭。
	一、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至醫院及聯繫家長。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協助救護人員與專業服務廠商處理現場狀況，並立即聯繫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安撫小朋友情緒，立即連絡1樓救護站救護員並協助聯繫家長。
	本局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標準作業流程。


	三、小玉集合的時候發現他的錢包不見了，明明剛剛還在包包裡，卻一下子不見，小玉懷疑是其他小朋友偷的，不停質問其他小朋友。
	一、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立即回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並將小玉帶至旁邊，詢問小玉錢包最後一次拿出來的時候及放的位置，請小玉先再確認錢包是否真的不見。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安撫小朋友情緒，並幫助小玉回想東西可能遺漏的地方，並盡可能的帶他去尋找一次。另一方面，也請服務員用適當的表達方式規勸其他小朋友，如真不小心有拿小玉的東西，也不予以追究，請盡快歸還。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活動假定狀況處置作業流程

	假定狀況
	處置作為
	參考資料

	四、小明和小雄是同學，下課時兩個人互相打鬧玩耍，一不小心在追逐中，小雄跌倒撞到到桌角，頭部流血了好多血。
	一、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統一向家長說明。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協助救護人員與專業服務廠商處理現場狀況，並立即聯繫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安撫小朋友情緒，立即連絡1樓救護站救護員並協助聯繫家長。
	本局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標準作業流程。


	五、小英在操作遊戲時，因為戶外天氣炎熱，毫無預警的中暑昏倒。
	一、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回報減災規劃科，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統一向家長說明。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協助救護人員與專業服務廠商處理現場狀況，如需送醫，立即聯繫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並立即連絡值日員與值日官，及連絡1樓救護站救護員協助聯繫家長。
	本局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標準作業流程。


	六、小芳突然在課堂上癲癇發作倒地，不停發抖，嚇壞身邊其他同伴。
	一、控制重點：

（一）值日官：通知減災規劃科並將事件過程作成紀錄，並回報減災規劃科，由減災規劃科科長及股長統一向家長說明。

（二）值日員：立即通報值日官抵達現場，協助救護人員與專業服務廠商處理現場狀況，如需送醫，立即聯繫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三）專業服務廠商：將當事人與其他小朋友先行分隔，並立即連絡值日員與值日官，及連絡1樓救護站救護員協助聯繫家長。
	本局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標準作業流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4年小小、幼童消防營

減災規劃科值班及協勤人員輪值表

	　時間
	值班時間 (8：00~17：00)
	聯絡電話

	7月1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3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7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8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9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10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14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15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16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17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1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2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3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4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7月28日
	值班人員:              協勤人員:
	

	督導人員:陳科長道平、曾館長明可、劉專員永富

備註：                                                                                                                                                                                                                  

     1.請當日值班人員於8時前抵達活動現場協助學童報到事宜。                                            

     2.值班人員須於活動過程巡視各站點狀況，並於午餐廠商交貨時作簽收，於17時10分人員全部離場後方得離開。

     3.值班人員需於活動值日交接表減災科值班人員欄位簽名，並掌握活動進行狀況及各單位協調聯繫。

     4.協勤人員請協助維持學童現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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